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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黄圃镇党政综合办公室文件
中黄党政办〔2024〕1号

关于印发《中山市三角快线（纵三线北段）工程

项目黄圃段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（住宅性质）

及其地上附着物补偿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居）委会，机关各办（局），镇属事业单位，镇属各

公司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中山市三角快线（纵三线北段）工程项目黄圃段集体

建设用地使用权（住宅性质）及其地上附着物补偿实施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山市黄圃镇党政综合办公室

2024年 1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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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三角快线（纵三线北段）工程项目黄圃段

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（住宅性质）及其地上

附着物补偿实施方案

因中山市三角快线（纵三线北段）工程项目黄圃段（以下简

称项目）建设需要，并根据市交通运输局确认的用地红线图，现

需对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其地上附着

物实施补偿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

以及《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山市公益性项目用地征收补偿的实

施意见》（中府〔2019〕107号，以下简称中府 107号文）中有

关补偿标准的内容及《关于<中山市公益性项目用地征收补偿的

实施意见>补偿标准适用问题的通知》（中山自然资征管〔2022〕

431号）等政策文件规定，并结合我镇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补偿实

施方案。

一、补偿范围

补偿范围具体详见项目用地红线与拟征收地块叠加示意图

（以市交通运输局确定的用地红线为准）。

二、补偿对象及补偿方式

（一）凡被纳入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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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为补偿对象。

（二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合法持有的《集体土地使用证》

《房屋所有权证》《不动产权证书》或经有关部门调查认定出具

的权属证明材料为补偿对象的认定依据。若同一处房地产同时核

发一本以上的共有权属证书的仍作一户计算。

（三）若土地和房屋被相关职能部门认定为违法用地、违法

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，不予补偿，并按规定处理。对

因历史原因未办理不动产登记且未认定为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

的土地和房屋，由我镇成立的公益性项目历史土地和房屋联审小

组根据有关权属的历史资料（包括房地产买卖协议、收付款证明、

村民会议表决、公证文书、职能部门原始审批资料等），对被征

收土地和房屋的面积和相关权利人进行认定并予以公示。经公示

后无异议的，可实施补偿。

（四）本项目征收补偿方式统一采取货币补偿。

三、补偿标准

（一）集体土地、房屋、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等补偿

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、地上房屋、联审认定后纳入补偿范围

的土地和房屋、地上附着物及青苗、装饰装修等根据具有相应资

质的第三方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补偿依据实施补偿。

（二）其他补偿标准

1.临时安置居住费按被征收房屋面积乘以 20元/平方米/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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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，每户不低于 1800 元/月，一次性补偿不超过 18 个月临时安

置居住费。

2.征收村（居）民住宅搬家费一次性补偿被征收人 10000元

/户（含水电气、电信等迁移）。

四、激励机制

（一）在征拆任务时间节点前完成交地且选择货币方式补偿

的被征收人，给予如下奖励：

对土地登记用途为住宅的土地使用权或未办理登记但经我

镇公益性项目历史土地和房屋联审小组认定为农村村民住宅的

土地使用权，按土地和房屋评估价值的 20%奖励。

（二）购房补助

为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，对于选择货币方式补偿的农村

村民住宅被征收人，结合我镇近半年新建商品房市场价格，设定

购房补助：

对虽未办理登记但经镇街历史土地和房屋联审小组认定为

个人自住的住宅类房屋，按协议征收的土地面积给予 779 元/平

方米购房补助，按协议征收的房屋主体建筑面积给予 519 元/平

方米，超出规划条件的部分不予补助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方案中如遇特殊情况或中府 107号文有关补偿标准

未提及的补偿项目，可由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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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补偿依据。

（二）本方案由中山市黄圃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。

附件：项目用地红线与拟征收地块叠加示意图

中山市黄圃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4年1月2日印发

（共印3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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